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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召开共青团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

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请示 

 

中共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： 

根据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

基层组织选举规则》有关规定，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共青团组织的

建设，推动团建工作的改革与发展，增强团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

力，结合我校实际，拟筹备召开共青团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第

二次代表大会，现将有关事宜请示如下： 

一、大会时间 

拟定于 2019 年 4月 27 日（周六） 

二、大会地点 

拟定于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学术报告厅 

三、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 

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

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

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全面总结回

顾我校第一次团代会以来的工作，紧紧围绕学校“十三五”规划

提出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，明确新时代我校共青团工作的新思

路，提出今后一段时间我校共青团工作的目标和任务，选举产生

共青团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第二届委员会；引领全校团员青年

融入中心，务实创新，奋发有为，为我校早日建成以省内领先、

国内一流的医药卫生类高等职业院校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。 

四、大会主要议程 

（一）听取和审议共青团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第一届委员

会工作报告; 

（二）选举产生共青团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第二届委员会。 

五、代表名额及产生办法 

（一）代表名额  

根据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》并结合我校

实际情况，拟定本次团代会代表名额为 200 名（约占全校团员数

的 3%）。代表中，基层团支部、非团学干部的团员学生和青年教职

工的代表比例不低于 70%，女代表不低于 25%。代表名额的分配由

共青团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根据团员人数和代表具有广

泛性的原则确定。 

（二）代表条件  

1.代表应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或保留团籍的中国共产

党党员，积极参与团内生活和团的活动，努力完成党团组织交给

的任务； 

2.坚决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

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



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有良好的政治素质； 

3.刻苦学习、勤奋工作，成绩突出，为广大团员青年所信赖

和拥护，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； 

4.具有较强的议事能力，组织纪律性强，能够正确反映团员

青年的意见，正确行使团员民主权利。 

（三）产生办法  

由各基层团总支作为选举单位，按照分配的名额和代表条件

及构成要求，经民主协商并征求所在单位团员意见，提出候选人

初步名单，报系党总支和校团委审核同意，经召开团员大会或团

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正式代表。选举采取差额方式进行，差额比

例应多于 20%。代表的选举工作在 2019 年 4 月中旬完成。 

六、校团委第二届委员会的组成及产生办法 

（一）委员条件 

1.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，能带头学习党团理论知识，

带头拥护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； 

2.有较好的团队协作意识，具有开拓创新和奋发向上的精神，

在工作实践中忠于职守，勤于思考，勇于创新，工作成绩突出； 

3.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议事能力，热心团的工作，熟悉团的

业务，能够按照党的要求和青年特点开展团的工作，得到广大团

员青年的拥护和信任。 

（二）委员名额和构成 

根据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》和《中国共

产主义青年团职业院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(试行)》并结合我校实

际情况，共青团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第二届委员会拟定委员 13

名，按照应多于 20%的差额比例选举要求，拟定委员候选人 16 名。

委员由学校团的专兼职干部和学生干部按照德才兼备和班子结构



合理的原则组成。 

（三）产生办法 

1.委员候选人：由共青团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第一届委员

会与系党团组织协商，并征求各基层团组织、团员的意见后，提

出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，报校党委和省教育团工委同意后，提交

团代会主席团初步确定，由各代表团酝酿讨论。大会主席团根据

酝酿讨论情况确定候选人名单，提交代表大会选举。委员选举采

取差额无记名选举产生。 

2.共青团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拟设书记 1 名、副书

记 4 名（其中,专职副书记 1 名,教工兼职副书记 1 名，学生兼职

副书记 2 名）。书记、副书记候选人根据学校有关干部选拔考核条

件及程序推荐产生，经校党委和省教育团工委、团省委同意，由

共青团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采取等额无

记名选举产生。 

召开共青团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，是我校

团员青年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校团委将在校党委和省教育团

工委、团省委的正确领导下，按照规范的程序，认真做好大会的

各项筹备工作，充分发扬团内民主，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，

尊重团员的民主权利，圆满完成大会的各项工作任务。 

以上请示妥否，请批示。 

 

共青团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 月 8 日 

 

共青团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          2019 年 1月 8日印发 

 


